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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E_B6_E5_A4_96_E6_c80_315789.htm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

核准斯坦福大学QFII投资额度及开立外汇账户和人民币特殊

账户的批复（汇复[2006]339号）汇丰银行上海分行： 你行代

斯坦福大学（Stanford University）递交的关于斯坦福大学OFII

投资额度及开立人民币特殊账户的申请材料收悉。经会商中

国证监会，现批复如下： 一、核准斯坦福大学QFII投资额

度5000万美元。斯坦福大学应在本批复之日起6个月内汇入本

金。 二、核准斯坦福大学分别在你行开立一个外汇账户和一

个人民币特殊账户。外汇账户的收入范围为：合格境外机构

投资者从境外汇入的资金、单位小额活期存款利息及国家外

汇管理局规定的其他收入；支出范围为：结汇汇入合格境外

机构投资者人民币特殊账户的资金、原路汇回的资金及国家

外汇管理局规定的其他支出。 三、斯坦福大学在汇入本金未

满2000万美元（或等值人民币）之前，不得进行证券投资。

斯坦福大学可在投资前10个工作日内将所需外汇资金结汇转

入人民币特殊账户。 四、你行在为斯坦福大学提供QFII托管

服务期间，应严格遵守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

管理办法》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、中国人民银行、国

家外汇管理局2006年第36号令）及其他有关规定，切实履行

托管人的各项职责，并督促斯坦福大学遵守上述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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